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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他给人
的感觉却是老练成熟，特别是在
处理本职业务的时候。 但他又说
其实自己性格很内向，一大帮人
聚会热闹之时，他可以呆坐着一
天不说话，被视作“隐形人”。

有人戏称他的人生像“开了
外挂”———毕业五年时间， 悄默
声地就“混”成了公益圈里的“法
律小王子”， 走到哪儿都引人注
目，受人欢迎。

他叫何国科，目前担任北京
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 在他的带领下，
致诚 2016 年一年就免费为北京
市的社会组织提供了 500 多次
法律咨询， 起草法律文书 50 多
份，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5 件，开
展法律培训 20 多场。

老天注定，与公益结缘

在大学读书时，何国科学习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先后担任过
全班、全年级的学习委员。 大学
二年级时，他发起组织了校内司
法考试公益培训班，把备考的同
学集中到一起，提前进行司法考
试的演练与学习。 每次 12 个人
的培训班，参加司法考试的通过
率可以达到 50%，相对于平均 8%
的全国通过率而言，这样的成绩
算是很不错了。

2011 年 9 月， 大学还没毕
业，何国科就跟随北京大学博士
后、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陈少文
发起了“日知社”公益社团，通过
网络平台与网友进行读书、职
业、 情感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分
享。 在陈少文的指点帮助下，他
担任了当时“日知社”北京分社
的负责人， 组织线上线下的工
作。

有一次，“日知社”要做一期
“公益”主题的网络交流，有人建
议何国科去找一个叫佟丽华的
人，因为他是目前中国公益律师
行业里的“大咖”。

何国科找到佟丽华，说明了
来意。 佟丽华很爽快地就答应
了。

就这样，何国科和佟丽华的
接触越来越多。 有一天佟丽华突
然问何国科， 有没有想过加入

“致诚”，一起做公益。 何国科说
自己要想想。

佟丽华给了何国科一个星
期的时间考虑。 一个星期之后，
何国科正式入职“致诚”。

佟丽华让他考虑的那个星
期， 何国科去了河北的柏林禅
寺， 在寺院里面住了一个星期。
“就是想静静心，沉淀自己。 回来
以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

进入“致诚”之前，何国科还
曾在北京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
工作了一年多。 但他觉得自己在
那儿发展并不是特别合适，总是
有些心浮气躁。

直到认识了佟丽华主任，进
了“致诚”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
才算安定下来。

上访老夫妇点醒“公益心”

当《公益时报》记者问何国
科“商业律师”与“公益律师”有
什么不同时，他回答：“公益律师
的收入相对会低一些。 但这要根
据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
人的职业追求不同。 ”

何国科经常会给朋友讲一
段亲身经历， 正是这段经历，让
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认识公
益的价值。

2013 年春天， 何国科进入
“致诚”工作不久，有一天他在大
厅值班，遇到了一对从东北赶到
北京的老夫妇。

这对老夫妇唯一的儿子，20
多年前因“流氓罪”被判刑，不久
即被宣布死亡。 在残酷的事实面
前，老人几近崩溃。 在他们眼里，
孝顺懂事的儿子，怎么会变成作
奸犯科的“坏人”?于是，在儿子离
世后的 20 多年间里， 这对老夫
妇四处上访申诉，决意为儿子讨
回公道。

但因为这个案子距今已超
过案件追诉期，且当年与此案相
关的诸多线索皆已严重缺失，从
法律途径找回事实真相的可能
性几乎为零。

从老人坐在何国科面前的
那一刻起，就开始声泪俱下地讲
述儿子的事，从小讲到大，从生
讲到死，从早晨讲到下午。 何国
科不好意思打断，也无法抚平老
人的痛苦与悲伤，只能默默地做
个听众。 听完了整个故事，何国
科尽量用专业的法律解释，帮老
人分析这件事，并给予相关的法
律建议———除此之外，他不知道
还能为老人做些什么。

整整大半天的时间，老人讲
完了，哭够了，听明白了，擦擦眼
泪，起身要走。

得知两位老人从早晨饿着
肚子到现在还一直没吃饭，何国
科带着老人去附近的餐馆简单
吃了点东西。 饭后，那位白发苍
苍的老母亲握着何国科的手连
声道谢。

她说：“小伙子，今天耽误了
你这么长时间，真抱歉。 二十多
年了，没有人愿意耐着性子安安
静静听我讲儿子的事，今天你不
一样， 你是真心愿意听我唠叨，
真的谢谢你。 ”

何国科既心酸又震撼。 心酸
的是老两口二十多年的岁月全
部投入到了已经离世的儿子身
上， 今时今日两鬓已经斑白，依
然失望而归；震撼的是，自己“用
心倾听” 这样很平常的举动，却
让老人家多年的痛苦和愤懑有
了一个舒缓和发泄的通道，重新
燃起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何国科说：“如果是按照商
业律所的规则接待这对老夫妇
的咨询，那都是要按照时间收费
的，从早晨谈到下午，那钞票挣
得可是哗哗的， 收益会很可观。
但对于我们这样的公益律师来

说，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
定， 帮助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
盾，这就是我们工作和付出的全
部价值和意义所在。 ”

国内公益组织在法律层面
需警醒和自律

资料显示，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 ， 我国社会组织总数为
699878 个， 比 2015 年底净增长
42653 个，增长率为 6.49%。 迅猛
增长的数字背后，意味着这些公
益机构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对
于法律支持的需求只会有增无
减，且类型千差万别。 如果没有
法律层面的保障，公益机构的正
常工作将难以开展。

何国科向《公益时报》记者
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几个典型
案例。

案例一： 北京某家基金会，
因为在志愿者管理方面的不规
范，造成志愿者在活动中因意外
身亡。 本来是公益活动做好事，
突然遭遇这样的事故，该基金会
的理事长和秘书长顿时慌了神，
完全不知所措。

根据当时的情况，按照法律
规定，这家基金会势必要对因意
外去世的志愿者给予高额赔偿，
但这笔巨额资金对这家成立还
没多久、工作刚刚起步的草根基
金会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情
急之下，他们找“致诚”求助。 何
国科和他的同事受委托给予法
律帮助。

经过何国科多次的努力接
洽，这起志愿者意外去世的事故
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在保证各方
权利义务对等的基础上，最终有
了较为妥善完满的结果。

案例二：某企业承诺向某基
金会捐赠 60 万元，捐出 40 万元
之后，该企业改变了主意，不想
再兑现未捐赠的 20 万元。

何国科和他的同事们在梳
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后，拟定了
正式的法律文书和律师公函，传
给了该企业在英国的总部和上
海的管理机构。 在多方关注和监
督下，该企业迫于压力，终于将
剩下的 20 万元如数捐给了这家
基金会，履行了捐赠合约。

何国科说：“这就再一次凸

显了我们专业律师的力量。 我们
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保证了基
金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确保他们不会在一些临时突变
的风险中垮掉。 ”

谈及当下国内公益组织在法
律层面的缺失和亟待自律警醒的
问题时，何国科把它分成“内部”
和“外部”两个层面来剖析。

内部方面，目前很多公益机
构的内部治理不健全，包括理事
会、投资、志愿者管理、人事制度
等方面的工作都非常不规范。 比
如一些公益机构在人事制度上
缺失严重，不与员工签订劳工合
同；还有不少公益组织“理事会”
不“理事”的现象比较突出。 有的
理事长“一言堂”，动辄一拍桌子
自己说了算，理事会应有的职能
作用完全无从发挥。

再比如说，社会团体，其内
部的矛盾多涉及到会员矛盾，这
样的矛盾远非第三方机构所能
调处和解决，因为你既不是执法
部门，亦无管理权限，你跟他们
讲何谓“合规”，何谓“违规”，压
根没用，人家不搭理你。 面对这
样的情况，何国科也很无奈。

外部方面，主要涉及募捐和
外部合作的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没有募捐资
格去募捐了。 有些公益组织觉得
自己只要是做公益，就可以到处
去募捐，其实法律不允许，因为
不具备募捐资格。 有些就属于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属于典
型的违规操作。

令人忧心的是，现在很多公
益机构对相关法律不熟悉，自发
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差，非得出了
事才抓瞎。 特别是对《慈善法》的
学习掌握，需要引起行业内普遍
重视。

第二种情况是公益组织在
与商业机构的合作过程中，被欺
骗被利用。

结合过往的诸多案例，何国
科说，商业机构可能采取的欺诈
手段如下：

利益交换。 比如说我要给你
捐一笔钱，但你要给我一定的回
报，这回报可能是为我今后的商
业活动背书。 例如你以后做任何
公益活动，都要注明说“XX 企业
为我机构战略合作伙伴”。 对方

会利用这个名义，打着公益的旗
号，在外围为自己的商业目的贴
金，从而赚取长期的商业利润。

这就属于在签订合作协议
的时候，没有详细注明双方的责
权利，让对方钻了空子。 如果该
企业一旦涉及销售欺诈，那对公
益组织声誉的负面效应和社会
形象的破坏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因为不注重知识产权
保护， 导致劳动成果被拷贝抄
袭，产生侵权行为但又无法约束
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如果说上述几种情况属于
因公益组织法律意识淡薄造成
的被动局面，何国科说，有些问
题则涉及一些公益机构主动僭
越“雷池”，违规甚至违法操作。

某基金会要投资一部电视
剧，投资额为 2400 万元。 为了达
成商业投资目的，该基金会以本
机构的名义，与某风投公司签订
了一个第三方协议，由基金会为
这个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后
来该项目出现问题，无法偿还所
欠资金，基金会来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最终这家基金会被最高
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上了黑名单。

还有一种就是涉及“关联投
资”的违法行为。

具体说就是涉嫌利用投资
的方式抽逃出资。 比如说，某基
金会的注册资本是 1000 万元，
他们会拿出其中的几百万来，再
买回本机构发起人的企业所生
产的产品，属于典型的“羊毛出
在羊身上”， 但他们自己却会辩
称说：“这是基金会的投资，属于
保值增值。 ”

何国科说，类似这些违规操
作近年来层出不穷， 且花招不
少、形态多变。

几年的公益律师做下来，何
国科觉得工作难度远远比想象
的要大，内容也要繁琐得多。“这
份工作不是越做越容易，而是越
做越难了。 ”

何国科一直庆幸自己的职
业生涯中遇到一个“好师父”
———“致诚” 的带头人佟丽华。
“勤奋、务实和严谨”这三点是佟
丽华主任对何国科触动最深的。
他说，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他也
会以此标准来要求自己。


